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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50     证券简称：保变电气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5-083 

债券代码：122083    债券简称：11 天威债 

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)

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以邮件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

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，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

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。公司 9 名董事全部参加了本次会议。

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公

司章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，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（一）《关于聘任何光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》（该议案

同意票 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） 

经公司董事长提名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，公司董事会决定聘

任何光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（简历详见附件），聘期与第六届董

事会任期相同（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至 2017 年 12 月 2 日），连聘可

以连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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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会在审阅何光盛先生履历等相关文件后，认为何光盛先生具

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财务、管理、法律等专业知识，具有

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，并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第六十七期董

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班，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

培训合格证书，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中对董事会秘书的要求，具体为： 

1、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； 

2、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； 

3、最近三年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

评； 

4、不是本公司现任监事； 

5、不存在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会秘书的其他情形。 

何光盛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，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,

其在公司工作期间表现良好,全面了解公司的各项生产经营状况，能

够胜任董事会秘书工作。 

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审核了何光盛先生的个人简历等相关材料后，

未对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提出异议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经审阅何光盛先生履历等相关文件后，未发现其

有《公司法》第 147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；未

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；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

批评；亦未担任公司监事。何光盛先生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

需的财务、管理、法律等专业知识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，

并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书，其任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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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中对董事会秘书

的要求。同意聘任何光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。 

（二）《关于向部分子公司调整派出董事会、监事会成员的议案》 

因工作需要，公司调整向部分子公司派出的董事会、监事会成员，

具体情况如下: 

1、向保定多田冷却设备有限公司调整派出董事会成员（该议案

同意票 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） 

因工作需要，公司向保定多田冷却设备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保定多

田”）调整派出董事会成员： 

保定多田董事会原派出人员为：石光瑞、蔡向东、宋腾，现调整

为：张继承、蔡向东、宋腾。 

2、向保定保菱变压器有限公司调整派出监事会成员（该议案同

意票 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） 

因工作需要，公司向保定保菱变压器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保菱公

司”）调整派出监事会成员： 

保菱公司监事会原派出人员为：吕志明，现调整为：谢隆。 

（三）《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》（该议案同意

票 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） 

2016 年公司计划在各金融机构取得授信总额 305 亿元（含子公

司），其中母公司授信总额 290 亿元。 

2016 年公司实际融资总额不超过 150 亿元（含存量），其中母公

司不超过 120 亿元。 

2016 年度母公司计划在各金融机构授信总额不超过 290 亿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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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金融机构具体授信额度如下： 

1、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40 亿元。 

2、在中国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。 

3、在中国农业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。 

4、在中国建设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30 亿元。 

5、在中信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3 亿元。 

6、在招商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3 亿元。 

7、在民生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。 

8、在交通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12 亿元。 

9、在渤海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6 亿元。  

10、在浦发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5 亿元。 

11、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5 亿元。 

12、在平安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。 

13、在兴业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。 

14、在华夏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5 亿元。 

15、在兵装财务公司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50 亿元。 

16、在光大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。 

17、在国家开发银行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20 亿元。 

18、在其他金融机构办理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 36 亿元。 

以上在各银行的综合授信为初步确定额度，母公司将根据实际情

况，在 120 亿元人民币（含存量）的银行融资总额度内在各银行调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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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，具体各行融资以公司与其签订的协议为准。 

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融资额度内，签署相关文件和办理单笔

1 亿元以下（含 1 亿元）的融资手续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 月 21 日 

 

 

 

 

 

附件： 

何光盛先生简历 

何光盛，男，汉族，1969 年 4 月出生，本科学历，高级会计师，

中共党员。2009 年 7 月至 2014 年 9 月任 296 厂董事、总会计师； 2014

年 9 月至 2015 年 2 月任天威集团董事、总会计师；2014 年 12 月至

今任保变电气董事；2015 年 2 月至今任保变电气副总经理，代行董

事会秘书职责；2015 年 11 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六十七期董事会

秘书资格培训，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。 


